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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新规解读

摘要：

经过历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以下简称“汇算清缴”）的实践经验积累，2月26日，国家税务总局正式
发布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一步规范管理汇算清缴工作。

关注要点

《办法》在既有政策基础上，明确了汇算清缴过程中纳税人、企业、税务机关等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细化申报流程
并完善了办税服务等举措。其中，值得关注的内容包括：

• 延期办理汇算清缴

 自2025年起，纳税人可申请延期办理汇算清缴。

 经核准延期办理汇算清缴的个人纳税人仍应在汇算清缴期内预缴税款。

• 合并股权激励信息计税

 对于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多笔股权激励的：

o 从不同单位取得股权激励的，不再要求纳税人将之前单位取得的股权激励有关信息提供给现单位并由其合
并计算扣缴税款。

o 从同一单位取得的，企业仍应合并收入计算并扣缴税款。

• 明晰法律责任与权益

纳税人

 继续强调纳税人“首违不罚”原则。对于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标注，明确纳税人纠正其未申报或未补税行为后，
税务机关应当及时撤销标注。

 纳税人存在虚假或不当申报行为将纳入信用信息系统，严重失信的，按规定实施失信约束。

 纳税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依法通过投诉、举报或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法律救济渠道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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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办法》总体延续了历年汇算清缴的原则与规定，进一步系统性的规范了申报、扣除、退补税等汇算清缴全流程工作，
强化各方责任义务，完善汇算清缴法律保障。同时，《办法》新增纳税信用关联机制，并对虚假申报等行为引入信用
约束，体现了汇算清缴“刚柔并济”的管理制度。

• 下一步行动

基于当前汇算清缴的管理要求和实践经验，我们分别从纳税人和企业/雇主视角总结了行动建议，希望帮助纳税人和
企业事先安排并合理规划汇算清缴工作，确保申报信息的准确性和合规性。

纳税人
 信息确认与核对

• 确认个人基础信息（电话、银行账户）的有效性；退税需提供境内有效银行账户。对于离境人员而言，若境
内银行账户不再保留，应提前安排汇算清缴工作。

• 核对个人收入、扣除及预缴税额数据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判断是否需要办理汇算清缴。需注意：

o 从不同单位取得的股权激励应合并申报；

o 取得应税境外所得，应合并境内、境外所得申报，若无法按期办理汇算清缴，可在6月30日前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延期申请，并预缴税款。

 授权代办

• 若要求单位或专业机构代办汇算清缴，需以书面或电子方式确认。

 责任与权益

• 汇算清缴相关信息资料自汇算清缴期结束之日起留存5年。

• 及时提交补充资料，完成退（补）税流程，以免影响个人信用记录。

企业/雇主
 员工宣贯与辅导

• 如有需要，开展员工宣导有关汇算清缴事项，协助员工合规申报。

• 梳理外派人员信息，结合外派人员信息报送表，适时提醒外派人员就境外所得进行申报或提供协助。

• 提醒企业负责人（企业法定代表人等）关注汇算清缴状态，未依法汇算的，关联纳入企业纳税信用评价。

 履行代办义务

• 当纳税人向企业提出代办要求时，企业：

o 代为办理或者培训、辅导纳税人完成申报和退（补）税。

o 与纳税人以书面或者电子等方式进行确认。

o 留存汇算清缴相关信息资料5年。

• 未履行代办义务或冒用身份申报的，将按规定处理并纳入企业信用纳税评价。

毕马威将持续关注汇算清缴的相关动态。我们也欢迎企业及个人与我们联系，了解相关最新动态及前沿信息。如果您
在以上实际操作中遇到任何疑问，欢迎咨询毕马威。

企业/雇主

 单位未按规定代为办理汇算清缴、或者冒用身份办理的情形，除按税收征管相关规定处理外，将纳入企业信用
纳税评价。

 对企业负责人未依法办理汇算清缴等行为引入了信用约束机制，对于企业法定代表人、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
等未依法办理汇算清缴的，关联纳入企业纳税信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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